
 
 
 
 

  
 2006 年 4 月 30 日 

绩效标准 2 
劳动和工作条件 

  
导言 
 
1. 《绩效标准 2》认识到，通过创造就业和产生收入的方式追求经济增长要与对工人基本权利的保

护相平衡。就任何业务而言，劳动力是一个可变资本，一个良好的劳资关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因素。未能建立和培育一种良好的劳资关系可能会破坏掉工人的责任心和凝聚力，并且危及到某一项

目。相反，凭借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劳资关系，和向工人施以公平待遇并向他们提供一种安全和健康的

工作条件，客户们就有可能创造看到见的利益，如提高它们企业运营的效率和生产力。 
 
2. 本《绩效标准》中规定的要求部分地参考了国际劳工组织（ILO）与联合国（UN）通过谈判达成

的多部国际公约
1
。 

 
目标 

  
 建立、维持和改善劳资关系 
 促进工人的公平待遇、非歧视和平等机会，并遵守国内劳动和雇用法律 
 通过阐明童工和强迫劳动来保护劳动力 
 促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并保护和增进工人健康 

 
适用范围 
 
3. 本《绩效标准》的适用性是在社会和环境评估过程中确立的，但需要通过客户的社会和环境管理

系统来管理为了达到本《绩效标准》的要求所需的实施行动。评估和管理系统要求在《绩效标准 1》
中有简要介绍。 
 
4. 在《绩效标准》中，“工人”一词是指客户的雇员以及第 17 款中规定的各种类型非雇员工人。本

《绩效标准》的适用会因工人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下所示： 
 

 雇员：除第 17、18 两款的要求外，适用本《绩效标准》中的所有要求 
 非雇员工人：适用第 17 款的要求 

 
5. 供应链

2
问题在第 18 款中进行阐述。 

要求 
 
工作条件和工人关系的管理 

 

人力资源政策 
6. 客户将采用与其规模和劳动力相适应的人力资源政策，该政策规定了与《绩效标准》相一致的管

理雇员的方法。依据此项政策，客户将向雇员提供与他们依据本国劳动和雇用法律所享权利有关的信

                                                 
1 这些公约包括： 
《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的第 87 号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的第 98 号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强迫劳动的第 29 号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废除强迫劳动的第 105 号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最低（就业）年龄的第 138 号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的第 182 号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同等薪酬的第 100 号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就业和职业）歧视的第 111 号公约》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 32.1 款 
2 供应链是指在某一货物或服务的存续周期内投入的劳动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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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这其中包括他们对工资和福利享有的权利。本政策清晰并且可为雇员所理解，在聘用每一位雇员

时，会把本政策解释或提供给他们。 
 
工作关系 
7. 客户将把其直接签约的全部雇员和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和雇用条款，包括他们所享有的工资和一切

福利待遇，以文件形式申明并向他们进行传达。 
 
工作条件和雇用条件 
8. 当客户是一份与某一工人组织签订的集体谈判协议中的当事一方时，该协议将被加以信守。如不

存在此种协议，或者此种协议并未阐明工作条件和雇用条款（如工资和福利、工作时间、加班安排和

加班补偿、病假、产假、休假或假日），客户将提供至少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合理工作条件和雇用条

款。 
 
工人组织 
9. 在本国法律认可工人享有组建和参加由自己不受干涉地选择之工人组织和进行集体谈判权利的国

家中，客户将遵守这些国家的法律。当一国法律对工人组织进行实质性限制时，客户将为工人另寻替

代性方法以使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保护他们在工作条件和雇用条件中享有的权利。 
 
10. 在第 9 款描述的各种情况中，并且当一国法律未做出规定时，客户不会阻碍工人们组建或加入他

们自己选择的工人组织或除非工人们进行集体谈判，并且不会对加入或寻求加入这些组织和集体谈判

的工人持歧视态度或进行打击报复。客户们会与这些工人代表们进行沟通。工人组织被期待会公平代

表这些劳动工人。 
 
非歧视和平等机会 
11. 客户不会以和内在工作要求不相干的个人特点为基础做出雇用决定。客户将在平等机会和公平待

遇原则基础上建立雇用关系，并且不会在雇用关系的各个方面，如招募和录用、薪酬（包括工资和福

利）、工作条件和雇用条款、培训机会、晋升、雇用终止或退休以及惩戒上持歧视态度。在本国法律

规定雇用非歧视原则的那些国家中，客户将遵守这些国家的法律。当一国法律未对雇用非歧视原则做

出规定时，客户将会满足本绩效标准中的规定。不会把对已往歧视进行救济的特殊保护或帮助措施，

或是基于工作内在要求选择专门工作的情况视为歧视。 
 
裁减 
12. 如果客户想要削减大量工作岗位或解雇大批雇员，它会制定一项方案来减缓因裁减受雇人员而带

来的不利影响。该方案以非歧视原则为基础，并且将反映客户与雇员、雇员组织和政府（当适当时）

进行的磋商情况。 
 
投诉机制 
13. 客户将为工人（和他们的组织（如有））提供一种投诉机制来收集合理的工作场所关注问题。客

户会在录用工人之时向他们告知有投诉机制存在，并使这种机制易为工人们所使用。投诉机制应当有

适当程度的管理，并利用一种易于理解、透明的、且无须给予报偿的程序及时解决所关注的问题，该

程序应向那些关注的人士提供反馈信息。该机制不应阻碍依据法律或现有仲裁程序而可能给予的其他

司法或行政救济措施的应用，也不得替代通过集体协议方式提供的投诉机制。 
 
 
对劳动力的保护 

 

童工 
14. 客户不会以一种在经济上带有剥削性的方式，或以一种可能危及或干扰到儿童教育的方式，或以

一种给儿童健康或生理、智力、精神、道德或社会发展的方式来使用童工。当一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

雇用问题有相关规定时，客户将遵守适用于其的这些法律。不得使用未满 18 岁之儿童从事危险工作。 

第 6 页，共 25 页 
 



 
 
 
 

  
 2006 年 4 月 30 日 
  

绩效标准 2 
劳动和工作条件 

强迫劳动 
15. 客户不会使用强迫劳动，强迫劳动由从处于武力或惩罚威胁之下的某一个人身上榨取的、非自愿

履行的工作或服务构成。强迫劳动涵盖所有类型的非自愿或强制劳动，如契约劳动、包身性劳动或类

似的劳动承包安排。 
 
 
职业健康和安全 

 

16. 客户将为工人提供一个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会把本领域中的固有风险以及客户工作场所内的

各类特有危险，如物理、化学、生物和放射性危险考虑在内。客户将采取措施通过最大限度地消除致

险因素，来防止工作诱发或发生与工作相关的或在工作过程中发生各种事故、伤害和疾病。依照与良

好国际行业惯例相一致的方式，客户将在场所内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对工人潜在危险（尤其是对那

些可能遗害终生的危险）的识别；提供预防和保护性措施，包括更改、替代或消除危险条件或物质；

工人培训；对职业意外、疾病和事故的归档和报告；以及对紧急情况的预防、准备和响应安排。 
 
 
非雇员工人 

 

17. 就本《绩效标准》而言，“非雇员工人”指以下类型工人：（1）由客户直接签约的工人，或通过

承包商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约的工人；以及（2）在某一实质性期限内，从事与客户产品或服务的关键核

心功能直接相关之工作的工人。当客户与非雇员工人直接签约时，客户会尽其经济上合理之努力来应

用本《绩效标准》的要求，但第 6、12 和 18 款中规定的情况例外。就承包商或其他中介机构聘用的非

雇员工人而言，客户会尽其经济上合理之努力来：（1）确信这些承包商或中介机构均为守信和合法企

业；并且（2）要求这些承包商或中介机构采用本《绩效标准》中的要求，但第 6、12 和 13 款中规定

的情况例外。 
 
 
供应链 

 

18. 当廉价劳动力成本是提升所供应物品的竞争力的一个因素时，将会考虑与供应链有关的不利影

响。客户将依据前述第 14、15 款之规定，查明和解决供应链中存在的童工和强迫劳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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